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物资采购管理实施细则

根据国家审计署颁发的《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为规范我校物资采购

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凡学校所需的一切物资（含物品和资产设备），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审批

程序，由采购部统一执行。所需物资采购均要入周、月度资金计划。特殊情况，经主管

院长同意后，可由采购部授权或委托其他部门代位采购，违反此程序的，不予入库。

第二条 采购人员在采购物资时，必须严格按照《物资采购申请表》所列物资的品

名、数量及规格型号购买，若发现应购置的物资无货或数量短缺时，应及时与申请采购

人员及分管领导联系，经认可后可购买其他替代物资。

第三条 专项物资或设备的采购，相关部门必须派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协助采购，负

责物资的质量检测。

第四条 单价 500-1000 元的物资采购，应遵循“货比三家，择优选用”的原则，选购

质量好、服务优、价格适中的物资，充分维护学校利益，优质高效地完成各项采购任务。

第五条 零星采购在尊重使用方意见的前提下，应相对集中品牌及供应商，货源要

根据产品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及用户反映等情况来确定，每年调整采购点，并重新

签订合作协议。

第六条 单价 3万元以上或批量价值 10万元以上的物品和设备，由学校实施公开招

标；在现有情况下不具备招标条件的，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物品和设备，采购人员应将

有关材料报上级部门审批，并接受监督。

第七条 单件 5万元以上或批量在 10万元以上物品的采购，由学校领导和采购部采

购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成立大宗物资采购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校内设备物品采购的招投标

或谈判采购、询价采购。院领导和后勤综合管理处可以具体协助，招标结果出来后，由

采购部门具体实施代表学校签署采购合同。

第八条 对重大的采购事项，应签订购销合同，并对执行合同的情况进行跟踪管理，

监督供应商按期履行合同。采购人员应组织有关人员按合同约定的条款对物资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应形成书面意见。采购合同和验收报告应及时归档并确定专人保管；对无需另

行签订合同的，应按照要求做好工作，并严格履行相关的验收手续。经验收人员应及时



提出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并由经办人员负责解决。验收通过的物品须按规定登记入账。

第九条 禁止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私收回扣或好处费。如果发生“折扣”、“让利”

等款项，应首先用于降低采购价格，确属难以降低采购价格，该款一律进入学校财务账

内，纳入学校的财务管理。

第十条 采购人员不得违反规定操作，不得擅自提高采购标准，不得委托不具备资

质的机构办理采购任务，不得泄露标底或在招标过程中与投标方协商，不得向供应商索

要或收受回扣等，不得在采购单位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得私自接受对方的

礼金、有价证券和物品（无法拒绝的必须上交学校，统一登记处理），不得参加可能对

工作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不得利用自己的影响介绍亲属或亲友参与由供应商提供的

其他经济活动，不得利用工作便利为其他单位从事采购谋取利益，不得拒绝有关部门的

监督检查，不得向有关部门提供虚假情况。

第十一条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视情况中止采购活动、撤销合同或中止支付有关款

项，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构成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

责任人自行承担赔偿责任。对不宜在物品采购主管部门工作或不宜从事采购工作的人员

应坚决调离岗位。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发展规划与实训装备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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